
关于申报2020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2020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已开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坚持以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发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示范引导作用，为全省工作大局服务，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
二、申报要求
1．选题要求：2020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不设具体指南，参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年度课题指南，结合我省实际和个人研究专长，自拟题目进行申报；应用研究一般应按照我办发布的课题指南进行申报。根据工作需要，2020年设立了一批重点课题和理论普及化专项课题，按照发布课题指南进行申报。
2.研究要求：要突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为选题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突出实践意识，着力为山西转型综改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理支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突出时代意识，紧跟时代潮流，彰显时代特点，力求站在学术发展前沿；突出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思维，力求主题鲜明、角度新颖、表述准确。 
3.条件要求：(1)课题申请人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两名具有正高级职称者推荐。(2)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及省社科规划课题负责人不能参加一般课题申报（重点课题、委托课题、专项课题不受此限制）。(3)课题申请人本年度同类课题只能申报一项。
4.报送要求：(1)审查合格的申请书3份、活页6份。（2）申请书及活页均使用A3纸双面印制，不得单面印制，不得更改表格格式。
5.时间要求：请于2020年8月12-13日将申报材料纸质版由学院统一报送科技处1230办公室，同时报送电子版，逾期不再受理。
三、结项要求
1. 课题结项成果要求如下：
(1)基础研究课题最终成果为论文或理论文章。具体要求：在核心期刊发表一篇论文，并标注课题项目号；或者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红旗文稿》发表与本课题相关的理论文章，并于发表前在科技处备案。
(2)应用研究课题最终成果为研究报告。具体要求：研究报告要有翔实的调研数据及问题分析，有针对性、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字数不少于1.5万字，可以不发表，但必须通过省宣传部组织的鉴定（在上述六大报刊发表与本课题相关的理论文章，并于发表前在科技处备案的，可免于鉴定。）
2.基础研究课题要求1年至1年半结题，应用研究课题要求8-12个月结题。一般不予延期，如有特殊情况，须向科技处提交延期申请，获批后方可延期。
注意事项:理论普及化专项课题指南中关于“山西‘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普及化研究”的八个题目已申报完毕，无须再进行申报。
联系人：乔亮  赵晓芳  何露
联系电话：7563236

科技处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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